FTHERF CERAER T
14 B¢ 3 575

~
T
>~

+

¢
Tt
=%
S
>
Pl
0
=
P
—
Pt
N
=)

iF TR TEA [F: 22
R4 R4
FE': ' 4 oA H N ?:‘é{gﬂf‘sgf)}ﬂ)g ¥ N A

Fﬁgfﬁ:/\?'ﬁ

o A RLE

oA 2 e pEfE (G R )
FAFEARFLABRARAFEE  BRAH AR EEHRE RN
SEL4E40 15p #4152 s (MEell34# B 2 300§ L F 5165
BLAERT) 0 P RER AP AT

a0 =



i

3 -
DA NP R RRERGF{ A2 AR A a2
2113E B & L F 518552 & e #r7191, 000~ » g+ 384
R &S FI%

Ry EAEN P20 AIEE R 28 A o W R
AFEBLP2ZARYERN o TR P EERTHKR

hoe PEEBTRTAARG LD P Y SR 2
RER LR 0 BEA RS L BRI LR

=

?ﬁé”ﬁﬂdfﬁévlﬁ i\‘i’\;g}‘pipﬂ@‘f}’%’f@:]j
FEFT 2 oo P ANFFWZEF2400F245123WLF P2 o
'%ifﬁ§$%ﬂ+ud%l5w%k R3S
R AR “ﬁééﬁ%fﬁdwé A AEF 2o
ﬁﬁ’iﬁﬁ&% FHM&289“41%ﬁ%’ﬂﬂ
BRI EARARNEF P S~ P2 L
EM(mmw’ﬂﬁab*ﬁEA?%ﬁiﬂ ‘

e 7 ‘%miﬁﬁ%9¢@&?1?ﬁ’iﬁmﬂﬁ’m%
REeHRIEP FIEL ‘
ﬁ@ﬁ&%%@m*waﬁgagaﬁﬁﬁiﬁz@%,
PUTT4E 20 24P BARE - B A B L ETI2E120 TP
“r 8 2 5 38300, 000~ AL > P AEAT F o X B
@ﬁ&%&@gnwwswaﬁ*yii Hok o5 1 1 4
FE LG RAEPFREARARE] ISP o7 APy
fﬁﬁﬁﬁﬂoanwﬁf@ Fass kL EA113#92 13p 3 F
PR P LA G R TR A Flew & g

4



Vi

()

FEBROF Y 12812 e 2 W% A o7
R A R EEI0E R~ BT ﬂ ‘.—:\ﬁ,‘i\l5%’
A & HIF, 0005 > SH113&TT B F o A f T k4
7791, 000~ [ =113 Ry 7 i % 1855L% % %83 %
‘W%E]°ﬁﬁ’*44m$A AR B RARE
YE e P A @ BE R ap o EA12&122 17P
1%@?%waiwqw§u%mm%¢@>a;ﬂAw\iy%
AL B RN G ALEN2EI2Y TR EF 2 63
300,000~ A% > EFEEFRS FHLAN « FEAE > &
?umi{%ﬁAﬁ&pal iR B A0 128120 7
112122 17p B8 % 7 ﬂ""%" "

(&)

o
AP AP AP R A AN EAL BT U RE
x4 LR B P

&
1 4 3 B Xy A - 2 e = - N
BRLELDZTATEF 2 RARET L2750 4
7
||
N

£

ARELTHROZFEA G Lo HRERF
ﬁﬁkﬁ W%*waﬁgag P g BT A
11397 13p R FMAFKEP h g2 £%109 ~ - e fiz
& L15% 0 ¢ F 0 & £ 839, 0005 > 22113 ET? Bk Ff
W AR R 7“43&591 00~ @@ » FHEAZAREG TP
e AP Mo 30 AR E o EP ‘F'Z‘Z‘Afé—f"as%.§
%#‘K%i%ﬁ ?oﬂ&’%*ﬁw mw4@22
s PR GRE O

L g

)

¥
C2d AR A L ﬁ%ﬁﬁ@.ﬁ&& FET 7

\ 3
SR AERFII4ELY 8P T 2 ., H
B F OB ARE T LD 5 F o 2 2 F 91,000 o



4

o

Fi e kAR UG

¥ooom RRIEARAREF R
Q?m%ﬁ%%ﬁ*fﬂWf’%éiﬁﬁ e
PEAAGLERRBEARET LT 5
*+113&97 13p 3 irﬁﬁﬁLiﬂm@J A
\‘@iﬂ%~9@®i%&ﬁ‘@*@%
2 Heqp o Ak E ’APM’# piR 2
AR EHRAERES O FRRT
;,Wmﬁm“'“ﬂAQﬁﬁmj%
LFBAGLEAES L
—«iéf“llZﬁlZ” HE BT R
ELERFRES BF > ¥
NP LSNP HEG o APEAL
LEMNZ WY G e RARET AP
Fiom® ’@ﬁ%r%uikzu£m
R N I N o
Flet o RFWI4E2P8p T2 FiEL 0 B Y REly 9%5i
2 ) WW*W“ﬂéﬂﬁéﬁﬁ%%”Tmoma’@ﬁ{
FRF DR BT FY oA ERAE RGN
ELVISP AL APE R G s 0 B RO R R
4 MR RABE G e P
oF AP FHEIA S AR o ARFEERE VLA

o
o
1 O
9\
&
Kuly 4
:\\
KX
«5\&
Ny
¢70
>~
w
ﬂm’r
1)

T

‘?‘“

o
=
"

I

‘.q.

4

S

o

/w
A S T M 2
\.F_*ﬁ‘\\_éjt‘;ﬁ\.
N
»‘**;Hw
e
*"?“

-

TR S N DS
se

FATIRE R S R I - T

> IF BSE A= oy

~ ¥ W dmhovmy omip W
N
E}\ﬁﬁ}‘ )\-;?‘;XY_-‘_L

B

NS

oy
‘)70 ~
>~

T
i
jpaat
[Phal
"‘Iﬂ-\
&y
e
. ~ Y
M H o= B o=
B B R L

S
flm T

T\

i

Ll

i)

i EN R 114 £ 8 ! 3 P
REF-E P BRI
KA A TR o

ot AR R F R REE G100 P e Ak R R
(Fae¥fss A g 4) o D RARRL FATERL 5005 -

¢

= EN 3 114 = 3 ! 8 P



wm
pes

At

Ange

i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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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事聲字第7號
異議人即  
債  權  人  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達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關係人即                      
債  務  人  徐思嘉  
代  理  人  方立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更生程序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5日所為之處分（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5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刪除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部分，應予廢棄。
異議程序費用新台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債務人徐思嘉向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貸資金，唯恐空口無憑，並簽立一紙本票新台幣（下同）30萬元整，擔保該債權，以茲證明債權真實存在，並非要請求30萬元的債權分配。異議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請求債務人徐思嘉執行更生之分配金額，請依前公告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85號之分配表所列91,000元，此部分債權不應予剔除。 

二、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定有明文。上述規定，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規定，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該條例別有規定外，亦準用之。
三、次查，本件由原審於民國114年2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其中編號第9號的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金額91,000元，因遭其他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質疑，並聲明異議，陳請原審命提出證明債權之文件，以確認債權之真實性。而查，本件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就所主張之債權，以114年2月24日陳報狀，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所簽發之面額300,000元本票，證明債權確實存在。又查，債務人徐思嘉在113年8月19日提出之更生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上面，原本記載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有債權數額10萬元。嗣後，債務人徐思嘉在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說明此筆借款乃是為償還地下錢莊及因與前夫離婚需要搬家的費用，於112年12月間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原借款金額10萬元，約定利率為年息15%，已清償本金數額9,000元，於113年7月停止清償，尚積欠本金數額91,000元【詳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85號卷宗第83頁及第333頁】。再查，本件債務人徐思嘉向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取得貸款的日期，是於112年12月17日取得貸款10萬元。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就所主張之債權，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簽發之面額300,000元本票，擔保金額應包含利息在內。上述本票，應可以認定是債務人徐思嘉為了擔保償還借款，在112年12月7日先簽發本票之後，始於112年12月17日取得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貸款金額。是此張本票，應可以用來證明債務人徐思嘉在於之前確實曾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的事實存在。
四、本件債務人徐思嘉在所提出之債權人清冊上面，既然記載著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有債權，債務人並在於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說明原借款金額10萬元，約定利率年息15%，已清償本金數額9,000元，於113年7月停止清償，尚積欠本金數額91,000元。而且，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也提出面額30萬元的本票，證明債務人徐思嘉為借款而簽發本票的事實。因此，本件堪認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債權係實存在，迄今尚未清償完畢，此筆債權
　　，非由債務人徐思嘉虛構債務或由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虛構債權之金額。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審於114年2月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其中編號第9號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債權額91,000元，因遭其他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質疑，並聲明異議。因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僅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所簽發面額30萬元之本票，未能提出借據或匯款單，原審認為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未能舉證其確實有交付300,000元借款予債務人之事實，而將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債權金額，予以刪除，所為之處分，固非無稽。惟查，本件債務人徐思嘉承認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在於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詳細說明借款的緣由、借款金額、約定利率、已清償本金數額、停止清償的日期及尚積欠本金之數額，本來即已承認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確實存在。又按，本票、借據或匯款單據，同樣都可以為證據資料，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提出上揭面額30萬元之本票，既然是債務人徐思嘉本人所簽發，發票日期與取得貸款日期都是在於112年12月期間，應可以認定該張本票是債務人徐思嘉為了擔保償還借款而簽發，並交付給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持有。是此張本票，可用來證明債務人徐思嘉於之前確曾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的事實存在。而且，債務人徐思嘉也是坦認確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尚未清償之事實。因此，原審於114年2月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其中編號第9號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債權金額91,000元，應該是實際存在的債權，應予保留。故本件異議人對於原審於114年4月15日所為刪除其債權之處分，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爰應將原裁定關於刪除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部分予以廢棄，由本院司法事務官另重新為妥適之處分。
六、據上論斷，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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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債務人徐思嘉向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貸資金，唯恐空口無憑，並簽立一紙本票新台幣（下同）30萬元整，擔保該債權，以茲證明債權真實存在，並非要請求30萬元的債權分配。異議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請求債務人徐思嘉執行更生之分配金額，請依前公告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85號之分配表所列91,000元，此部分債權不應予剔除。 

二、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此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定有明文。上

    述規定，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規定，關於更生或清

    算之程序，除該條例別有規定外，亦準用之。

三、次查，本件由原審於民國114年2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其中

    編號第9號的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金

    額91,000元，因遭其他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質疑，並聲明異議，陳請

    原審命提出證明債權之文件，以確認債權之真實性。而查，

    本件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就所主張之債權，

    以114年2月24日陳報狀，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

    所簽發之面額300,000元本票，證明債權確實存在。又查，

    債務人徐思嘉在113年8月19日提出之更生聲請狀所附債權人

    清冊上面，原本記載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有

    債權數額10萬元。嗣後，債務人徐思嘉在113年9月13日民事

    陳報狀，說明此筆借款乃是為償還地下錢莊及因與前夫離婚

    需要搬家的費用，於112年12月間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借款；原借款金額10萬元，約定利率為年息15%，已

    清償本金數額9,000元，於113年7月停止清償，尚積欠本金

    數額91,000元【詳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85號卷宗第83頁

    及第333頁】。再查，本件債務人徐思嘉向債權人環杰國際

    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取得貸款的日期，是於112年12月17日

    取得貸款10萬元。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就所

    主張之債權，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簽發之面額

    300,000元本票，擔保金額應包含利息在內。上述本票，應

    可以認定是債務人徐思嘉為了擔保償還借款，在112年12月7

    日先簽發本票之後，始於112年12月17日取得環杰國際有限

    公司台中分公司的貸款金額。是此張本票，應可以用來證明

    債務人徐思嘉在於之前確實曾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

    公司借款的事實存在。

四、本件債務人徐思嘉在所提出之債權人清冊上面，既然記載著

    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有債權，債務人並在於

    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說明原借款金額10萬元，約定利率

    年息15%，已清償本金數額9,000元，於113年7月停止清償，

    尚積欠本金數額91,000元。而且，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也提出面額30萬元的本票，證明債務人徐思嘉為

    借款而簽發本票的事實。因此，本件堪認環杰國際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的債權係實存在，迄今尚未清償完畢，此筆債權

　　，非由債務人徐思嘉虛構債務或由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虛構債權之金額。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審於114年2月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其中

    編號第9號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債權額91,000元，

    因遭其他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質疑，並聲明異議。因債權人環杰國際

    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僅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所

    簽發面額30萬元之本票，未能提出借據或匯款單，原審認為

    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未能舉證其確實有交付

    300,000元借款予債務人之事實，而將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

    公司台中分公司的債權金額，予以刪除，所為之處分，固非

    無稽。惟查，本件債務人徐思嘉承認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

    分公司之債權，在於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詳細說明借款

    的緣由、借款金額、約定利率、已清償本金數額、停止清償

    的日期及尚積欠本金之數額，本來即已承認消費借貸之法律

    關係確實存在。又按，本票、借據或匯款單據，同樣都可以

    為證據資料，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提出上揭

    面額30萬元之本票，既然是債務人徐思嘉本人所簽發，發票

    日期與取得貸款日期都是在於112年12月期間，應可以認定

    該張本票是債務人徐思嘉為了擔保償還借款而簽發，並交付

    給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持有。是此張本票，

    可用來證明債務人徐思嘉於之前確曾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借款的事實存在。而且，債務人徐思嘉也是坦認

    確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尚未清償之事實。

    因此，原審於114年2月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其中編號第9號

    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債權金額91,000元，應該是

    實際存在的債權，應予保留。故本件異議人對於原審於114

    年4月15日所為刪除其債權之處分，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

    裁定，為有理由。爰應將原裁定關於刪除環杰國際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之債權部分予以廢棄，由本院司法事務官另重新

    為妥適之處分。

六、據上論斷，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

    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

    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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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人即  

債  權  人  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達  

相對人即

債  權  人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楊文鈞  





債  權  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債  權  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郭倍廷  





關係人即                      

債  務  人  徐思嘉  

代  理  人  方立凱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更生程序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4月15日所為之處分（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65號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刪除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部分，應予廢棄。

異議程序費用新台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異議意旨略以：債務人徐思嘉向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貸資金，唯恐空口無憑，並簽立一紙本票新台幣（下同）30萬元整，擔保該債權，以茲證明債權真實存在，並非要請求30萬元的債權分配。異議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請求債務人徐思嘉執行更生之分配金額，請依前公告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85號之分配表所列91,000元，此部分債權不應予剔除。 

二、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此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至3項定有明文。上述規定，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規定，關於更生或清算之程序，除該條例別有規定外，亦準用之。

三、次查，本件由原審於民國114年2月8日公告之債權表，其中編號第9號的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金額91,000元，因遭其他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質疑，並聲明異議，陳請原審命提出證明債權之文件，以確認債權之真實性。而查，本件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就所主張之債權，以114年2月24日陳報狀，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所簽發之面額300,000元本票，證明債權確實存在。又查，債務人徐思嘉在113年8月19日提出之更生聲請狀所附債權人清冊上面，原本記載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有債權數額10萬元。嗣後，債務人徐思嘉在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說明此筆借款乃是為償還地下錢莊及因與前夫離婚需要搬家的費用，於112年12月間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原借款金額10萬元，約定利率為年息15%，已清償本金數額9,000元，於113年7月停止清償，尚積欠本金數額91,000元【詳本院113年度消債更字第185號卷宗第83頁及第333頁】。再查，本件債務人徐思嘉向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取得貸款的日期，是於112年12月17日取得貸款10萬元。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就所主張之債權，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簽發之面額300,000元本票，擔保金額應包含利息在內。上述本票，應可以認定是債務人徐思嘉為了擔保償還借款，在112年12月7日先簽發本票之後，始於112年12月17日取得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貸款金額。是此張本票，應可以用來證明債務人徐思嘉在於之前確實曾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的事實存在。

四、本件債務人徐思嘉在所提出之債權人清冊上面，既然記載著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有債權，債務人並在於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說明原借款金額10萬元，約定利率年息15%，已清償本金數額9,000元，於113年7月停止清償，尚積欠本金數額91,000元。而且，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也提出面額30萬元的本票，證明債務人徐思嘉為借款而簽發本票的事實。因此，本件堪認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債權係實存在，迄今尚未清償完畢，此筆債權

　　，非由債務人徐思嘉虛構債務或由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虛構債權之金額。

五、綜據上述，本件原審於114年2月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其中編號第9號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債權額91,000元，因遭其他債權人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質疑，並聲明異議。因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僅提出債務人徐思嘉於112年12月7日所簽發面額30萬元之本票，未能提出借據或匯款單，原審認為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未能舉證其確實有交付300,000元借款予債務人之事實，而將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債權金額，予以刪除，所為之處分，固非無稽。惟查，本件債務人徐思嘉承認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在於113年9月13日民事陳報狀詳細說明借款的緣由、借款金額、約定利率、已清償本金數額、停止清償的日期及尚積欠本金之數額，本來即已承認消費借貸之法律關係確實存在。又按，本票、借據或匯款單據，同樣都可以為證據資料，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提出上揭面額30萬元之本票，既然是債務人徐思嘉本人所簽發，發票日期與取得貸款日期都是在於112年12月期間，應可以認定該張本票是債務人徐思嘉為了擔保償還借款而簽發，並交付給債權人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持有。是此張本票，可用來證明債務人徐思嘉於之前確曾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的事實存在。而且，債務人徐思嘉也是坦認確有向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借款尚未清償之事實。因此，原審於114年2月8日所公告之債權表，其中編號第9號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的債權金額91,000元，應該是實際存在的債權，應予保留。故本件異議人對於原審於114年4月15日所為刪除其債權之處分，聲明異議，請求廢棄原裁定，為有理由。爰應將原裁定關於刪除環杰國際有限公司台中分公司之債權部分予以廢棄，由本院司法事務官另重新為妥適之處分。

六、據上論斷，本件異議為有理由，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前段、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呂仲玉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於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8 　　日

　　　　　　　　　　　　　　書記官　洪毅麟



